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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4年2月2日西班牙常驻代表就议事规则

第3 3至3 5条规定致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

奉我国政府之命，我谨过知您，西班牙常设代表处按照往年的惯例并根据议事 

规则第9章，希望由一个代表团以非成员国的身份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，并 

参加全体会议（第3 2条）以及年内可能举行的附属机构会议和任何非正式会议，

（依据是，议事规则第3 3条至第3 6条）。

出席这些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将是：我本人，E.德莱格莱西亚大使，国防部 

I.费雷尔•阿雷利亚诺中校，I.纳戈雷参赞先生，国际组织和会议司主管政治 

安全事务的司长R.阿吉雷•德卡塞尔先生，以及根据讨论的问题可能任命的其他 

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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